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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會計師複核會計師複核會計師複核     
教育

部公

文日

期、

文號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

已改

善 110 年1 月18 日 臺教技(二)字第1100006742號 
(五)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第 16 條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所有收入，應分別存入其在金融機構開設之專戶，付款時，除小額零用金外，以直接匯撥或簽發支票為之」。而依學校內部控 制制度手冊「出納管理作業」第 3.9.3 點規定，金額在新臺幣(以下同)8,000 元以下之小額支出得由零用金項下支付。經抽查發現，部分支出金額大於 8,000 元者，學校亦使用零用金支付，與上開規定不符，相關明細如下： 

 

出納組執行學 校 零 用 金 管理，均依規定借支金額以 8,000元為限，決不得超過 8,000 元。如支借人或單位有疑義，本組均再以相關條例告知，敬請配合。  如 款 項 過大，均會請使用單位上簽，以預支款方式預支，待簽呈核准後，以匯款方式匯入支借人戶頭。 經查，本學年度無不符之情形。 

是 

(六) 經抽查發現，學校部分土地曾遭鄰地住戶占用，學校於民國 107 年 6 月 16 日經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對於被占用土地將依法執行收回，或要求占用戶與學校簽訂租賃契約並支付租金之方式處理，且業已報經本部核准。惟截至 目前為止，尚有部分遭占用之土地學校並未與占用戶簽訂租賃合約並收取租金，其明細如下：  

該案之占用戶已補簽租約及繳費入帳，已於 109年 11 月 6日追繳入帳，傳票編號：1091106E181。未來每年寄送劃撥單，並適時催繳未按時繳費之用戶。 本學年度已按合約全數收齊。 

是 

 



財務報告檢查表 110 年 3 月臺教會(二)字第 1100037048 號函版 
 

 16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會計師複核會計師複核會計師複核     
教育

部公

文日

期、

文號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

已改

善 110 年1 月18 日 臺教技(二)字第1100006742號 
(七)經抽查發現，學校委託加東有限公司經營管理學校攤商以及代辦採購學校 教職員工與學生所需物品及書籍，學校每學年支付加東有限公司物業管理 委託金 80 萬元，而學校攤商租用校內場地之租金係屬加東有限公司所有； 學校僅收取加東有限公司於學校校區內執行業務淨利之 40%作為權利金收 入。經查學校於民國 108 及 107 學年度所收取之權利金收入分別為 35 萬 3,297 元及 35 萬 1,820 元，學校出租校內場地供攤商使用雖間接透過收取 權利金之方式收取部分對價，惟每學年收取之權利金收入不足以支應給付 予加東有限公司之物業管理費用。此外，依嘉南藥理大學請採購作業辦法 第 5 條規定，採購案金額在 50 萬元以上者，請購單位經簽呈單位主管、 總務長、會計主任及校長核准後，由請購單位預估底價經採購單位簽請總 務長、校長核定後，取具至少三家績優廠商報價，其標價須低於底價者方 得決標。惟經查學校委託加東有限公司提供上述物業管理服務之勞務採購 案，並未取具至少三家績優廠商報價以進行議比價之程序，與上開規定不符。 

    本校近年來委託加東有限公司經營管理學校攤商以及代辦採購學校教職員工與學生所需物品及書籍。原合約於 109 年7 月 31 日期滿後，本校為改善本校餐飲場地設施，創造學校更佳的餐飲環境，同年8 月 1 日與該公司重新續約。基於考量為原委託案續約，致採購程序未符合本校請採購作業辦法第 5 條規定，並未取具至少三家績優廠商報價以進行議比價之程序，造成內控缺失，惟本校日後本案後續相關勞務採購案，將務必完全符合本校請採購作業辦法。本勞務委託案，合約期為 10年，加東有限公司需協助投入建設經費 1仟 5 佰萬元，以改善本校餐廳空間環境設施安全改善工程，並另第一年支付權利金80 萬元，第二年起權利金調整為 120 萬元。因此相關合約內容是符合本校權益，並滿足全校師生的預期。目前已完成相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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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會計師複核會計師複核會計師複核     
教育

部公

文日

期、

文號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

已改

善   改善工程，包括 S 棟活動中心餐廳、R 棟學生實習餐廳裝修工程(廚具工程、家俱工程、櫃位裝潢工程)。消防工程(灑水消防工程、排煙工程 ) 、冷氣更新工程，執行進度符合要求。 
 

110 年1 月18 日 臺教技(二)字第1100006742號 
(八)經抽查發現，學校總務處事務組辦事員沈○○係董事吳○○之外甥女，屬三親等以內之血親，違反私立學校法第 44條規定：「學校法人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校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不得擔任所設私立學校承辦總務、會計、人事事項之職務」。另學校於109 年 10 月 16 日來函說明已將沈員調至秘書室。爾後請學校應確依私立學校法規定辦理，並建立內控機制，避免類此情形再次發生。 

本校已將該員調離總務處，人令及生效日期為 109 年 10月 6 日。 未來人事室將定期檢視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校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是否為本校教職員工，並審慎避免該員調任總務、會計、人事室之職務，以符合內控制度。 

是 

 

54. 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易事項，並無異常交

易情形存在？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註：若無交易事項則勾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